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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運動（1096-1291） 

 

 

壹、十字軍運動的起因及東征經過1
 

 

十字軍是西歐基督徒為要將聖地自回教徒手中奪回而發起的遠征軍，以下是一些的起因： 

 

1. 宗教情緒：中世紀的基督徒非常流行到聖地去朝聖。於 1070年，當土耳其人奪走耶路撒

冷後，他們因憎恨基督徒而使朝聖之旅處於困境中。朝聖者回去後，亦向大家報告如何遭

土耳其人的惡待，故煽起了西歐信徒的忿怒烈焰。 

 

2. 政治因素：東羅馬帝國向教皇求救去幫助他們抵禦土耳其人，並應允如果教皇給於援

助，皇帝將會終止東、西方教會的分裂。為彌補東西方之間的裂痕、保全東方教會不致落

入回教徒的手中及為了建立全球性的教皇統治，教皇就於 1074年發起「救援東方運動」。 

 

3. 社會因素：十世紀時，西歐多處有饑荒，所以十字軍吸引了許多人參加，如有為了逃避

家庭及社會責任的罪犯。其他的社會因素，如：期望與近東通商、冒險的精神吸引了武士

的參加、掠奪的期望吸引了封建貴族的參加等，這些都間接促進了十字軍的形成。 

 

 

於 1095 年，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 ll）發動了第一次的東征。他提到每一個耶穌所到過而成

為神聖的地方，然後嚴厲地指責異教徒對聖地的褻瀆以及對朝聖者的虐待，他亦應許參加的人

可以減少在煉獄中受苦的時間及應許為聖戰而喪生的人可以得著永生。於是，十字軍就形成

了。史學家認為一共有八次的十字軍東征，有一次兒童十字軍，前後共持續了二百年之久。沒

有一次十字軍達到長久的目的，而教皇越來越不易激起東征的熱情；因此，到公元 1200 年代，

十字軍就默默地自歷史上消失。十字軍東征的經過簡要如下： 

 

第一次東征，1096年： 奪回了耶路撒冷並設立了耶路撒冷國，但後來因在自己當中起了紛

爭，甚至與被征服的回教徒訂立和約。 

 

第二次東征，1147年： 為援助搖搖欲墜的耶路撒冷國，但到了 1187 年耶路撒冷落入了埃

及與敘利亞蘇丹撒拉丁（Saladin）手中。 

 

                                                           
1祁伯爾著，李林靜芝譯：《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台灣：校園，1991年），頁 13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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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東征，1189 年：英、法、德三王組成了十字軍，德王途中淹死、法王半途而回、唯

英王與撒拉丁訂立和約准許基督徒朝拜聖墓。 

 

第四次東征，1202年：十字軍配合威尼斯商人於 1204年攻取了君士坦丁堡。 

 

1212 年，兒童十字軍：召集數千兒童向意大利出發，認為可替父母贖罪；但許多兒童卻在

途中死去或被賣到埃及去為奴。 

 

第五次東征，1218年：遠征埃及，但終於失敗。 

 

第六次東征，1228年： 腓勒德力二世因於 1227 年撤回東征而被教皇革除會籍。翌年他再

進兵並佔領了耶路撒冷、伯利恆與拿撒勒，並打通了一條通至海岸

的途徑。耶路撒冷再次被基督教收復，至 1244年永遠淪陷。 

 

第七次東征，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失敗。 

 

第八次東征，1271年：英王愛德華一世主領。於 1291年，最後據點亞克（Acre）失守，十

字軍運動終止。 

 

 

貳、基督徒與戰爭2
 

  

教會歷史中出現了三種對戰爭的不同看法： 

  

一、宗教聖戰（申 1:30）：十字軍基於信仰的理由對回教徒發動聖戰，敵人既代表邪惡就

必須被徹底消滅，因正邪之間並無妥協餘地。在歷代中，這敵人由回教軍隊變換成為天主

教徒或新教徒、法國革命派、德國軍隊或盟軍及共產黨人等。 

 

「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和華。」（出 15:3） 

 

 

二、正義之戰（申 20:4；路 3:14）：3這看法認為如果符合某些開戰的條件及遵守某些作戰

的規限，我們就有足夠的道德理由去贊成某場的戰爭，如： 

 

1. 正當原因：為保衛國家及驅逐入侵者而戰。 

                                                           
2陶理編，李伯明等譯：《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書樓，1998年），頁 51-54。 

3羅秉祥著：《黑白分明：基督教倫理縱橫談》，（香港：宣道，1992年），頁 11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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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高權威：必須由國家的最高合法權威來宣戰。 

3. 最後途徑：在竭盡所有努力去避免戰爭的一切和平方法都失敗後，方可動武。 

4. 正當動機：堅守最初的開戰動機，不可把防衛戰變成侵略戰。 

5. 成功機會：要清楚計算成功的機會，不作不必要及無意義的犧牲。 

6. 衡量得失：如果人命傷亡和破壞太大，而且戰後的收益是得不償失，那就不應開戰。 

7. 戰場守則：堅守分辨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及軍事設施與非軍事設施的原則。 

 

「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

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羅 13:4） 

 

 

三、和平主義：基督徒謹守愛仇敵（太 5:43-44）、收刀入鞘（太 26:51-52）、愛眾人（彼

後 1:7）和不可殺人（出 20:13）等的聖經教訓。他們相信爭端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解決，

他們亦容許用非暴力的方法（如：抵制行動和群眾示威等）去對抗黑暗的勢力。 

 

「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52

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 26:51-52） 


